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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区域协同治理长效机制研究 

李志萌 盛方富
1
 

【摘 要】：长江经济带覆盖东中西三大区域,建设绿色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战略

平台。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创新探索了省际区域协商合作、协调区域利益的生态补偿、构建跨界联动治理的

法治、推动跨区域开展“飞地经济”合作等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但长江流域内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是我国区

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集中“缩影”,表现为发展水平梯度差异大、利益诉求差异明显,区域内存在生态环境

“囚徒困境”难题和弱约束合作的“搭便车”现象等,折射出区域协同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区域协同视角,

高质量建设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应加快长江大保护立法进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现公平正义的全流

域生态补偿、推进跨区域产业合作、实施长江智慧治水、构建环境执法监督等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协同治理 生态共同体 长效机制 

一、引言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长江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流域覆盖 11 省市,长江经济带流域

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集中“缩影”。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实

现区域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生态要素相依共生、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互动、不同区域共生共利共荣的特征明显,是休戚相关的

生态共同体,随着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推进,“共抓大保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合作成效日

益巩固提升,但受制于传统政府主导的划区治理的模式,长江经济带共促大保护的合力的形成还任重道远。促进区域协同,创新长

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协调机制,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从现有文献来看,当前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研究主要聚焦在长期以来制约生态环保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弊端、生态补偿制度的

缺失、法律的错位缺位等,这些真实存在的瓶颈问题,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制度的缘由,都不利于长江经济带大保护最大公约数的

形成。然而,已有研究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协同的整体观、系统观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本文拟聚焦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

协同机制创新存在的瓶颈问题及其深层次原因,使用协同治理理论寻求相应的解决之策,以缓解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

的困境、克服传统治理模式碎片化、分裂化的缺陷,进而力促长江经济带高质量永续发展。 

二、长江经济带区域协同治理的实践探索 

长期以来,特别是自 2016 年以来,围绕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沿江 11 个省市积极作为,开展了许多区域

协同治理的有益探索与实践。 

(一)实施共抓大保护的协商合作 

加强省际区域协同合作,是强化跨流域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对长江经济带大保护而言尤为重要。为促进长江经

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长江经济带已形成“1+3”1的省际区域协商合作机制,并且伴随实践的不断探索,共抓大保护的区域协

同治理机制不断健全和拓展,无论是司法领域,还是航运、金融、产业等方面,长江经济带各类跨区域协同合作机制正不断建立健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绿色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一体化与政策协调机制研究”(16BJL07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视阈下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机制研究”(19CJY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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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为护航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 

表 1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间签订的合作协议 

区域 合作省份 协议文件 省际合作内容 

长江全流

域 

11个省市 
《长江经济带省际协商合作机制

总体方案》 

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会同沿江 11省市建立了覆盖全

流域的长江经济带省际协商合作机制 

11个省市 
《关于办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资

源案件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 

建立跨省案件办理的司法协作机制、生态环境修复跨省协

同工作机制 

长江上游 

重庆、四川、云南、

贵州 

《关于建立长江上游地区省际协

商合作机制的协议》 

建立上游地区省际协商合作联席会机制,推进生态、基础

设施等领域一体化发展 

四川、重庆 
《关于加强两省市合作共筑成渝

城市群工作备忘录》 
强化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建设 

长江中游 

湖北、江西、湖南 
《关于建立长江中游地区省际协

商合作机制的协议》 

构建决策、协调、执行三级架构,推动中部地区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等领域一体化发展 

湖北、江西、湖南 
《长江中游湖泊保护与生态修复

联合宣言》 

对长江中游湖泊保护与生态修复重要性形成共识,明确通

过协同推进体制机制建设,来为生态长江建设贡献“中游

样本” 

长江下游 
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 

《关于建立长江下游地区省际协

商合作机制的协议》 
建立“三级运作、统分结合、务实高效”的合作协调机制 

 

(二)协调区域利益的生态补偿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省份间巨大的经济发展梯度差,决定了不同区域发展的目标任务存在显著差异,如何协调好区域之间的

差异化利益诉求,沿江 11个省市持续积极探索,其中省域内、省份间的生态补偿被实践证明是比较有效的一种举措。江西、安徽、

湖北等沿江省份纷纷探索省域范围内的全流域生态补偿;与此同时,云南贵州四川、浙江与安徽、重庆与湖南、江西与湖南、江

西与广东等省份已分别签署赤水河流域、新安江流域、酉水流域、渌水流域、东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跨区域生态补偿的有

效实施,对协调上下游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共抓长江大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 

表 2长江经济带已探索的主要跨区域生态补偿情况 

序号 省份 签署协议 

1 云南、贵州、四川 三省共同印发《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实施方案》 

2 浙江、安徽 两省签署《关于新安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的协议》 

3 重庆、湖南 两省市政府签署《酉水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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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江西、湖南 两省政府签订《渌水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5 江西、广东 两省政府签署《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 

 

(三)构建跨界联动治理的法治机制 

提升长江经济带全流域生态治理现代化水平,跨流域法治协同机制建设是重要内容。沿江 11 个省市在加强省域范围之内的

生态领域法治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跨区域司法领域的协作合作,如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份之间共同出台《关

于建立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保护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的意见》,长江中游的江西、湖北、湖南等省份之间联合出台《关于加强新时

代区域检察协作服务和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长江下游的安徽、浙江、江苏、上海等省份之间共同出台《沪苏浙

皖检察机关加强环太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协作三年行动方案》,这一系列法治举措的协调联动有力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 

表 3长江经济带流域跨界联动法治机制建设情况 

序

号 
省份 联合举措 

1 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青海 
六地检察机关会签《关于建立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保护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的意

见》,共担上游保护责任 

2 江西、湖北、湖南 
三省检察机关签署《关于加强新时代区域检察协作服务和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 

3 江苏省、浙江省 两省检察机关与省生态环境部门挂牌成立环保联合实验室 

4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四地检察机关共同出台《沪苏浙皖检察机关加强环太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检察

协作三年行动方案》 

5 
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

江省嘉善市 
三地检察机关共同签署《太浦河流域生态资源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 

6 浙江省杭州市与安徽省黄山市 两地检察机关建立新安江流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工作协作机制 

 

(四)推动跨区域开展“飞地经济”合作探索 

“飞地经济”是区域合作发展的重要模式,伴随 2017 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

意见》明确提出要“鼓励上海、江苏、浙江到长江中上游地区共建产业园区”,已成为长江经济带跨区域合作的重要抓手,特别

是上海市很早就开始探索与周边省市共建园区以拓展发展空间,从 2008 年建设第一个跨省市合作园区——上海外高桥(启东)产

业园开始,目前上海与长江经济带沿江省份合作共建的产业园区就不少于 30家;此外,赣湘、赣鄂、川渝等也纷纷合建产业园区,

探索发展“飞地经济”。这些“飞地经济”的落地生效,有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有序转移和协调发展。 

表 4长江经济带沿江省份积极探索发展“飞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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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联合举措 

1 川渝 川渝合作高滩园区 

2 江西与湖南 赣湘开放合作试验区(上栗园区)、赣湘开放合作试验区(湘东园区) 

3 江西与湖北 九江浔阳(小池)工业园 

4 上海与江苏 上海外高桥(启动)产业园、上海浦东软件园昆山园、上海金桥黄桥产业园等 

5 上海与浙江 上海张江平湖科技园(张江长三角科技城)、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海宁分区、上海交大嘉兴科技园等 

6 上海与安徽 上海徐汇(国家级)软件基地马鞍山软件园、上海长宁区高新技术产业园池州基地等 

 

三、影响长江经济带协同治理的因素 

长江经济带全流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制约长江一体化大保护的重要瓶颈,沿江 11 个省市间虽签订系列协议并开展各类合

作,但尚未形成强有力的一体化协调机制,普遍存在“谋一域”居多,“被动地”重点突破多;“谋全局”不足,“主动地”整体

推进少,直接影响了长江经济带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 

(一)区域发展动力的极化与发展落差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 11个省市,拥有 3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面积约 205万平方公里,长期以

来,受各地不同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状况等因素影响,流域内上中下游(2)区域发展的层级相差较大,上游三峡库区、

中部蓄滞洪区和 7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还较繁重,下游的长三角地区是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发达的区域之一。人均

GDP 是衡量区域发展水平的通用指标,2019 年,长江经济带中人均 GDP 最高的上海市(157406 元)较最低的贵州省(46582 元)高出

11万元,是贵州省的 3.4倍,发展极化现象凸显;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人均 GDP分别为 61756.5元、56596.25元,均低于全国人

均 GDP(70774 元);上游地区人均 GDP 只有下游地区(129947 元)的 44%,中游地区人均 GDP 不到下游地区的 50%、只有 48%。下游

长三角地区发展的动力极化与上中游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增加了全流域统筹发展的难度。 

表 5 2019年长江沿江 11个省市 GDP与人均 GDP数据比较 

地区 GDP(亿元) 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万人) 人均 GDP(元) 

云南 23223.75 4830 48082 

贵州 16769.34 3600 46582 

四川 46615.82 8341 55888 

重庆 23605.77 3124 75563 

湖南 39752.12 6899 57620 

湖北 45828.31 5917 77452 

江西 24757.50 4648 53265 



 

 5 

安徽 37114 6324 58688 

浙江 62352 5737 108684 

江苏 99631.52 8051 123750 

上海 38155.32 2424 157406 

全国 990865 140005 70774 

 

(二)生态功能定位下的生态责任与发展权益 

长江流域生态功能区段的定位,是生态系统功能完整性使然,也是形成上中下游区域发展梯度差异的重要因素。各地的利益

诉求不同,如上游的青海三江源是长江之源、中华水塔,云南、贵州等地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禁止开发区,据

表 6 可知,上游四省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为 33.27 万平方公里,占长江经济带沿江 11个省市总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54.43

平方公里的 61.12%(3),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渴望有更多的发展权益;中游的湖北、湖南、江西等本身也是全国重要的生态保护区域,

在享用上游提供优质水资源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又积极承接下游因高质量发展需要而转移的部分产能;下游的江苏、浙江、上海等

希望得到中上游地区提供良好资源环境而未对中上游地区因发展权受限应给予合理的生态补偿等。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法

律法规硬约束和长江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施保障不健全,行政分割下的区域 GDP 导向的政绩竞争,使公权力博弈制约全流域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成色和效果。当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不同地区的利益诉求不能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时,就必然难以凝

聚“共抓大保护”的协同作战合力,上中下游局部利益与流域整体利益的偏离,将阻碍长江生态共同体的整体打造。 

表 6长江经济带沿江 11个省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情况 

 

划定面积(万平方公

里) 
占国土面积比例(%) 资料来源 

云

南 
11.84 30.90 《关于发布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云政发[2018]32号) 

贵

州 
4.59 26.06 《关于发布贵州省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黔府发[2018]16号) 

四

川 
14.80 30.45 

《关于印发四川省生态保护红线方案的通知》(川府发[2018]24

号) 

重

庆 
2.04 24.82 《关于发布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渝府发[2018]25号) 

湖

南 
4.28 20.23 《关于印发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湘政发[2018]20号) 

湖

北 
4.15 22.30 

《关于印发湖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的通知》(鄂环发

[2018]8号) 

江 4.69 28.06 《关于发布江西省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赣府发[2018]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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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安

徽 
2.12 15.15 《关于发布安徽省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皖政秘[2018]120号) 

浙

江 

3.89(其中陆域为

2.48) 
26.25(其中陆域面积为 23.82) 《关于发布浙江省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浙政发[2018]30号) 

江

苏 

1.82(其中陆域为

0.85) 
13.14(其中陆域面积为 8.21) 

《关于印发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的通知》(苏政发

[2018]74号) 

上

海 

0.21(其中陆域为

0.0089) 

11.84(其中陆域边界范围内为

1.30) 
《发布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沪府发[2018]30号) 

 

(三)“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环境风险 

长期高强度开发带来严重环境风险,长江沿线能源、化工、冶金等高环境风险行业企业众多,且产能集聚。长江经济带以 20%

左右的土地承载着全国约 30%的石化产业。高强度的人口聚集和高密度的重化工产业布局,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排放的废水总量

占全国的比重稳定在 40%以上,并且 2018 年较 2014 年提高了 1.38 个百分点(见图 1)。与此同时,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突发环境

事件频发,2019 年江苏响水“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再次敲响了警钟。并且,通过数据整理会发现,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发生

突发环境事件占全国总数虽由 2013年的 64.47%下降至 2018年的 32.52%,但下降的贡献主要是浙江、江苏、上海三地,三地发生

的突发环境事件次数占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的比重由 2013年的 87.58%下降至 2018年的 18.28%,而上游地区发生的突发环境事

件次数占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的比重由 2013年的 7.84%上升至 2018年的 37.63%、中游地区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次数占长江经

济带 11个省市的比重由 2013年的 4.58%上升至 2018年的 44.09%,这表明下游地区基于经济实力强正快速向高质量发展迈进,而

中上游地区仍处于加快发展的阶段,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加快发展的意愿强烈,重化工业向中上游、支流转移的势头日益明显,这也

是近年来中上游特别是上游地区突发环境事件稳中有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缺乏强有力协同机制的作用下,如何构建共促长江经

济带绿色、安全、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成为当前的重要目标内容。 

 

图 1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废水排放量占全国的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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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3-2018年长江经济带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情况(单位:次)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云南 0 4 1 4 3 2 

贵州 8 11 12 9 3 9 

四川 20 16 20 14 7 14 

重庆 7 12 11 9 16 11 

湖南 16 15 8 16 2 3 

湖北 17 18 37 10 5 7 

江西 4 6 7 7 6 5 

安徽 4 4 3 8 9 6 

浙江 11 13 16 22 27 26 

江苏 5 8 13 27 70 125 

上海 1 0 3 10 108 251 

长江经济带 93 107 131 136 256 459 

全国 286 302 304 334 471 712 

长江经济带占全国的比重(%) 32.52 35.43 43.09 40.72 54.35 64.47 

上游地区占长江经济带的比重(%) 37.63 40.19 33.59 26.47 11.33 7.84 

中游地区占长江经济带的比重(%) 44.09 40.19 41.98 30.15 8.59 4.58 

下游地区占长江经济带的比重(%) 18.28 19.63 24.43 43.38 80.08 87.58 

 

(四)“大保护”弱约束与合作“搭便车”现象 

优良的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在使用中具有外部性,容易产生“搭便车”现象,对长江这种横跨东中西三大区域且

流域内区域发展层级相差较大的河流,体现得尤为明显。长江经济带给沿岸 4 亿人民灌溉之利、舟楫之便、鱼米之裕,而长江全

流域利益的整合往往是以地方利益的让渡为前提,虽然长江各省份交流频繁,也签订了众多政府间协议,但由于省际协议属于一

种松散型契约,契约的有效实施较为困难,
(4)
这些合作平台的作用也就难以完全发挥出来。同时,长江经济带流域管理机构自身难

以担负起全流域管理的职责,已有涉及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法律法规众多但缺乏协同性,不同的法律法规之间存在衔接不一致甚至

冲突的情况,在缺乏强有力统筹协调长江全流域利益的作用下,各地在进行产业布局或实施重大项目时,主要是对本地区单个项

目或园区局部影响进行评估,难以统筹考虑整个长江水系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和运输系统承载力。(5)在推动产业有序转移和协调发

展的过程中,因缺乏一个负责规划实施与执行的权威机构,规划的生命力欠缺,导致污染从上游向下游转移,非法排污、水污染严

重的态势难以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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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展趋势与政策建议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已深入全国各地,更深入长江经济带沿线 11个省市的政策制定、执行等全过程,伴随各项体制

机制的不断健全完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一体化建设进程将显著加快。 

(一)发展趋势 

区域合作的关联度将加深。2016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围绕长江经济带大保护形成了形式多样、内容多元的区域合作机制,

今后这些区域合作机制将更加细化实化,如长三角一体化、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双城经济圈等重要平台和载体的加速建设,有

助于区域合作更加紧密。 

区域联动的耦合度将深化。伴随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现代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建立健全,省际要素流动与配置

将更趋市场化,将加速人力、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资源的顺畅流动,这将加速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之间的基础设施高

效连接、产业有序互补对接、市场深度衔接,以形成协同且紧密的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利益统筹的协同度将提升。《关于建立健全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与保护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的落地,特别是市场化、多元

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健全,将显著激发长江上下游共促大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助于将长江全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同上

中下游不同区域的局部生态补偿制度统筹起来,既“输血”又“造血”,在兼顾差异化发展权、环境权的同时提升中上游地区的

内生发展动力,以提升长江经济带全流域大保护的协同度。 

共促保护的紧密度将增强。长江经济带大保护不仅仅是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这就要求必须

在制度设计上加大力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为生态文明领域的制度建构提供了根

本遵循。对长江经济带而言,需逐步构建起法治化的立体制度体系,利用 5G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更好促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的衔接统筹,以法治化、智慧化、信息化举措促进长江大保护的现代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不断提升,以增加共促大保护的紧密度。 

生态文化的认同度将提高。生态文化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保协同

治理,需要深入挖掘长江流域数千年来孕育的各类文化,如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

等,这些文化伴随长江流域的发展变迁,在相互碰撞、交互融合中形成“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生态文化共同体研究将

为生态文明共同体建设提供基础而长远的内力支撑。今后伴随长江经济带大保护的生态文化共同体方面的研究不断丰富,有助于

凝聚形成长江大保护的最大公约数。 

(二)政策建议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机制。针对区域发展动力的极化与发展落差,构建长江经济带优势互补区域经济布局。增强长三角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双城经济圈这三个国家级城市群的协同发展能力,形成多个能够带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

完善空间治理,分类精准施策,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强化其集聚和辐射力,促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率提升。注重区域间的

协调、协同,增强流域重要生态功能区在生态安全、保障粮食等农产品供给安全等方面的功能,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

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区域市场壁垒,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走合理分工、优化

发展的路子,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按照生态系统的特征谋划长江经济带功能空间和策略,加大源头地区和沿江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保护的生态责任与发展权益。让生态环境与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一样,成为现代经济体系构建的核心生产要素,

使生态产品进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生产全过程。明晰生态资产所有权的主体、规范生态资产和生态产品的收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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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建立有效的生态资产和生态产品产权制度,建立绿色金融的鼓励体系,探索对生态产品、绿色信贷扶持机制,建设生态产

品和生态资产交换平台,寻求维护良好生态环境、促进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的有效路径和模式,逐步将生态产业培育成为“第四

产业”
(6)
,成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 

完善省际生态补偿机制。从长江生态环境系统性保护全局出发,推动区域合作与利益协调。由中央有关部委会同沿线 11 省

市地方政府共同组成“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委员会”。定期就长江经济带跨省域生态补偿问题展开磋商与谈判,明确各省市责权

利边界;将生态补偿制度与自然资产审计、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等国家其他相关制度衔接起来,探讨分层次分级的补偿方式。明

确生态补偿机制的重点领域,积极探索长江全流域与沿线鄱阳湖、太湖等重点湖泊的联动生态补偿制度。健全对生态产品的政府

购买等系列措施,明确补偿基准、补偿方式、补偿标准、联防共治机制。健全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增强受偿地区

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将“输血”与“造血”结合,促成消除贫困和维护良好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实现共赢可持续发展。 

实施跨区域产业合作推进机制。优化长江经济带产业布局,完善全域系统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跨区域产业联动循环发展。

积极探索长江上中下游产业“飞地园区”创新合作,完善税收分成政策、投资支持政策、税费优惠政策等体制机制,推进长江经

济带内产业有序转移、产业链对接。严格按照《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对长江沿线地区存量项目强化“亩产论

英雄”导向,加大单位面积投入产出等反映质量和效益指标的考核权重。积极推进沿江绿色工厂、绿色生态工业园区改造建设,

聚焦高端、高质、高新,培育“新经济”“数字经济”等,着力构建绿色发展产业体系,促进发展动能转换的绿色化、清洁化,在

流域内打造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共同体。 

提升长江智慧治水环境执法监督机制。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推动长江经济带省市之间建立健全水生态环境保护与流

域水资源调度联动机制。充分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联合长江经济带省域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长江流域环

境大数据平台”,数据共建共享,夯实科学支撑、提高转化能力有效性,为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一体化利益共同体提

供智慧服务。实现大数据时代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路径创新。加大联合环境执法监督力度,依托大数据平台,进一步完善河湖长制,

联合推动“长江智慧治水”工程建设,综合运用视频监控、GPS定位等信息技术,实现环境执法监督长江生态数据和应用管理规范

化、长江生态治理透明化,提高长江治水能力现代化水平。 

健全法制保障机制。加快推进《长江保护法》立法进程,以绿色、安全、高质量发展为取向,依法打破部门和地方分割,实施

流域综合管理,(7)处理好区域差异与协同治理的关系,形成上中下游统一的管理和调度机制,促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

展协调共进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有效保护长江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支持上中下游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先

行探索长江大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地方立法工作,因地制宜制定出台“生态系统全流域综合治理条例”等系列地方性法规和政府

规章。创新和完善长江环境承载力监测评价预警等,以强化全流域协调管理机构的“硬约束”。在长江全流域鼓励公民环境诉讼,

以保障法律有效“落地”。 

注释： 

1“1”是指中央层面成立的统筹协调机制,即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会同沿江 11 省市建立了覆盖全流域的长江经济带省

际协商合作机制;“3”是指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成立的协调机制,即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省际协商合作机制。 

2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中游地区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下游地区包括浙江、江苏、上

海。说明:安徽虽被列入长三角区域,但无论是从地理区位还是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在这里划入长江中游地区更为适合。 

3如果剔除浙江、江苏、上海三地海域生态保护红线,则长江沿江 11个省市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为 51.85万平方公里,

此时上游四省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比为 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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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吕志奎:《区域治理中政府间协作的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5盛方富、李志萌:《创新一体化协调机制与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绿色发展》,《鄱阳湖学刊》2017年第 6期。 

6王金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 15周年理论研讨会召开》,《人民日报》2020年 8月 16日,第 2版。 

7杨桂山:《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基础与策略》,《中国社科院院刊》2020年第 8期。 


